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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炎陵县司法局整体支出绩效
自评报告
（参考格式）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炎陵县司法局





（此页为封面）


1、 基本情况
（1） 基本情况
1．主要职能。
根据炎陵县三定方案文件规定，本部门的主要职能职责是：（1）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，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查工作，（2）负责全县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，（3）承担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，（4）负责政府合同的审查管理工作，（5）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，（6）承担统筹规划全县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，（7）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，（8）负现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，指导监督律师、法律援助、司法鉴定、仲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，（9）负责本系统队伍建设，（10）承办县委、政府和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、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根据炎陵县三定方案文件规定，炎陵县司法局为一级预算单位，无二级预算单位。有内设科室、单位18个和2个事业单位（含0个副科级单位）。分别为：办公室、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、普法和依法治理股、社区矫正管理股、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、规范性文件管理与法律事务股、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、行政复议与应诉股8个股室和10个基层司法所,2个事业单位（炎陵县法律援助中心、炎陵县公证处）。
3、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现有编制54名，其中：行政编制42人，事业编制12人。实际在职人员46人，退休人员16人。
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完成行政复议与应诉、依法治县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、合同审查、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、社区矫正、普法宣传、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当年总支出8519087.43元：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800元，占总支出0.27%。2、公共安全支出6556665.87元，占总支出76.96%。3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82470.81元，占总支出6.84%。4、卫生健康支出245580.75元，占总支出2.88%。5、住房保障支出486494元，占总支出5.72%。6、其他支出625076元，占总支出7.33%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本单位2023年度“智慧矫正”项目共计支出845076元，合同约定经省司法厅验收后，支付合同金额的95%，剩余5%作为质量保证金一年后无息付清，2023年12月已支付合同金额的95%，共计802822.2元。
2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25076元：1、办公费支出150000元，占总支出23.99%。2、被装购置费348393元，占总支出55.74%。3、其他商品和服务126683元，占总支出20.27%
3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
4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的要求，本单位年初部门预算6942354元申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942354元，项目支出0元。决算支出8519087.43元纳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，其中：基本支出7716265.23元，项目支出802822.2元。本单位积极开展目标绩效管理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，规范资金使用审批程序，加强项目的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管理等，基本达到了年初确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产出指标和效益目标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单位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程序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。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无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


